
於[編纂]內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下列詞彙及表述具有以下涵義。若干技術
詞彙載於[編纂]「技術詞彙」一節。

「Acme Innovation」 指 Acme Innovation Limited，一間於2018年5月28日
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
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「美國存託股份」 指 於納斯達克上市的奧盛創新美國存託股份

「安徽高新」 指 安徽省高新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，一間於中國註
冊成立的公司且為奧盛新材料的少數股東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細則」或
「組織章程細則」

指 本公司於2019年4月24日有條件採納的自[編纂]起生
效的組織章程細則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
式修改，其概要載於[編纂]附錄三

「聯繫人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

「Brilliance Benefit」 指 Brilliance Benefit Holding Limited，一間於2017
年5月11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
公司，為一名股東及[編纂]

「營業日」 指 香港銀行一般開門辦理正常銀行業務的日子，不包
括星期六、星期日或香港公眾假期

「英屬處女群島」 指 英屬處女群島

「纜索業務」 指 主要由上海浦江及浙江浦江開展的專注於生產及供
應橋樑纜索的業務經營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細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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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複合年增長率」 指 複合年增長率，評估一段時間內價值增長比率的一
種量度

「資本化發行」 指 如本[編纂]附錄四「法定及一般資料」一節「A.有關
本集團的進一步資料－4.股東於2019年4月24日通
過的書面決議案」一段所述，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
的若干進賬額撥充資本後將予作出的[編纂]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操作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中央結算系統結算
參與者」

指 獲接納以直接結算參與者或全面結算參與者身份參
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
託管商參與者」

指 獲接納以託管商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
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
持有人」

指 獲接納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
的人士，可為個人或聯名個人或公司

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」 指 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、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參
與者或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於 [編纂 ]中，除文義另有所指
外，不包括香港、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公司法」 指 開曼群島公司法（2018年修訂版），經不時修訂、補
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《公司條例》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
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《公司（清盤及雜項
條文）條例》」

指 香港法例第32章《公司（清盤及雜項條文）條例》，經
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細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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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公司」 指 浦江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17年4月26日於
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

「關連交易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

「控股股東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及就[編纂]而言，指湯
博士及Elegant Kindness

「核心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

「彌償契據」 指 控股股東以本公司（為其本身及作為我們附屬公司
的受託人及代表附屬公司）為受益人訂立日期為
2019年5月11日之彌償契據

「不競爭契據」 指 控股股東以本公司（為其本身及作為我們附屬公司
的受託人及代表附屬公司）為受益人訂立日期為
2019年5月11日之不競爭契據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湯博士」 指 湯亮博士，我們的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

「Effectual Strength」 指 Effectual Strength Enterprises Limited，一間於
2009年6月22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
有限公司，由湯博士全資擁有

「企業所得稅」 指 中國企業所得稅

「企業所得稅法」 指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》

「Elegant Kindness」 指 Elegant Kindness Limited，一間於2017年1月6日
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由湯
博士全資擁有並為控股股東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細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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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Fascinating Acme」 指 Fascinating Acme Development Limited，一間於
2010年3月16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
有限公司，由奧盛創新的董事華偉先生的配偶顧霞
敏女士全資擁有

「Five Standers」 指 Five Standers Holding Limited，一間於2017年5
月29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
司，為一名股東

「弗若斯特沙利文」 指 編製行業報告的獨立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

「建築面積」 指 建築面積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Gross Inspiration」 指 Gross Inspiration Development Limited，一間於
2010年3月16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
有限公司，由執行董事周旭峰先生的配偶陳彥女士
全資擁有

「本集團」或「我們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或如文義所指，本公司及其
任何一間或以上附屬公司），或如文義所指，就本
公司成為現有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前期間而言，指
有關附屬公司（猶如其在有關時期已經為本公司的
附屬公司）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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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」 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，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
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、香港會計準則（香港會計準
則）、詮釋及會計指引，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

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，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
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「香港結算代理人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，為香港結算的全
資附屬公司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港元」 指 港元，香港法定貨幣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香港收購守則」或
「收購守則」

指 證監會頒佈的公司收購、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，經
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細閱。

釋 義

– 19 –

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並非上市規則所界定的本公司關連人士的任何實體
或個人

「新材料研究所」 指 上海新材料產業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（前稱上海奧
盛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，一間於1997年5月12日根
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），由湯博士最終控制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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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昆山中科」 指 昆山中科昆開創業投資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11年5
月5日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上海浦
江之先前股東及由獨立第三方擁有

「最後實際可行日期」 指 2019年5月7日，即本[編纂]刊發前確定當中若干資
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上市委員會」 指 聯交所董事會上市委員會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，經不時修
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米」 指 米

「馬鞍山慈湖」 指 馬鞍山慈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投資發展有限公
司，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且為奧盛新材料的
少數股東

「馬鞍山匯申」 指 馬鞍山匯申農業發展有限公司，一間於中國註冊成
立的公司且為奧盛新材料的少數股東

「主板」 指 聯交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（不包括期權市場），獨立
於聯交所Growth Enterprise Market且與之併行營
運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細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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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綱」或
「組織章程大綱」

指 本公司於2019年4月24日有條件採納並於[編纂]後生
效的組織章程大綱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
式修改

「商務部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

「路先生」 指 路林先生，中國公民及本公司的間接股東

「聞先生」 指 聞一敏先生，澳洲公民及本公司的間接股東

「王先生」 指 王建華先生，中國公民及本公司的間接股東

「納斯達克」 指 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奧盛集團（亞洲）」 指 奧盛集團（亞洲）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02年2月2日根
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
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「奧盛集團香港」 指 奧盛集團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16年9月21日根據香
港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
公司

「奧盛集團中國」 指 奧盛集團有限公司（前稱上海奧盛投資控股（集團）
有限公司），一間於2004年4月1日根據中國法律註
冊成立的公司，由湯博士最終控制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細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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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奧盛創新」 指 奧盛創新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10年1月21日根據英
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於美國納斯
達克資本市場上市，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

「奧盛新材料」 指 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前稱奧盛（馬鞍山）鋼綫
鋼纜有限公司），一間於2004年10月27日根據中國
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

「奧盛創新材料集團」 指 奧盛創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10年4月30
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公司，為本公
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「奧盛（九江）」 指 奧盛（九江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前稱奧盛（九江）鋼綫
鋼纜有限公司），一間於2005年4月13日根據中國法
律註冊成立的公司，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中國政府」 指 中國政府，包括所有下級政府部門（包括省、市及
其他地區或地方政府機構）及其機關，或（倘文義所
指）其中任何一方

「中國法律顧問」 指 國浩律師（上海）事務所，本公司有關中國法律的法
律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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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預應力材料業務」 指 奧盛新材料及奧盛（九江）所開展的專注於生產預應
力材料的業務經營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S規例」 指 美國證券法S規例

「重組」 指 本集團為 [編纂 ]進行的公司重組，詳情載於本 [編
纂]「歷史、重組及集團架構－重組」一節

「人民幣」 指 人民幣，中國法定貨幣

「外匯管理局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

「國家工商總局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國家稅務總局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證監會」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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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，經不時修訂、
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上海奧盛投資」 指 上海奧盛投資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01年11月28日根
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由湯博士最終控
制

「上海浦江」 指 上海浦江纜索股份有限公司，一間於1994年8月16
日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
附屬公司

「上海浦江纜索安裝工程」 指 上海浦江纜索安裝工程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11年7
月28日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
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「上海雄傲」 指 上海雄傲企業管理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18年6月5日
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附
屬公司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2019年4月24日有條件採納的購股權計
劃，於[編纂]後生效，其主要條款載於[編纂]附錄
四「法定及一般資料－D.購股權計劃」一節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的持有人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港元的普通股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獨家保薦人」 指 海通國際資本有限公司，擔任 [編纂 ]的獨家保薦
人，為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可進行第6類（就機構
融資提供意見）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

「平方米」 指 平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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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務院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噸」 指 公噸

「Top Innovation」 指 Top Innovation Enterprises Limited，一間於2018
年5月28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
公司，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「Topchina」 指 Topchina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，一間於
2004年11月3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
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「往績記錄期間」 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

「美元」 指 美元，美國的法定貨幣

「美國證券法」 指 1933年美國證券法（經修訂）及據此頒佈的規則及
規例

「我們」 指 本公司及（除如文義所指外，於本公司成為其現有
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前的期間）本公司的現有附屬
公司及該等附屬公司進行的業務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細閱。

釋 義

– 26 –



「Xinland Investment」 指 Xinland Investment Limited，一間於2017年5月19
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
一名股東及[編纂]

[編纂] 指 [編纂]

「浙江浦江」 指 浙江浦江纜索有限公司，一間於2006年4月13日根
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全資
附屬公司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本[編纂]所載的若干金額及百分比數字已進行捨入調整。因此，若干表格內所示的總
計數額未必為其之前數字的算術總和。

* 本[編纂]所載的中國實體、企業、國民、設施、中文或其他語言的法規的英文譯名，僅作識別
用途。倘中國實體、企業、國民、設施、法規的中文名稱與其英文譯名有任何出入，概以中
文名稱為準。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不完整且可作更改。本文件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「警告」一節一併細閱。

釋 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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